
1 
 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鲁办发〔2015〕53号）、《关于放开知名专家诊察费等医疗

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》（鲁价格二发〔2015〕126 号）、《山东

省公立医疗机构知名专家诊察费管理办法》（鲁卫财字〔2016〕

1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切实做好我院知名专家管理工作，结

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一、知名专家入选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医德高尚，具有奉献精神，有丰富的学术知识和临床

经验，医术高超、诊疗方面有很深造诣，在群众中享有声誉，

得到同行公认。 

2.在岗职工，具有主任医师、教授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，从事临床工作累计满 20 年，身体健康，能坚持临床工

作，完成诊察工作。 

3.近三年内无重大责任性质纠纷。 

（二）满足基本条件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参评知名

专家： 

1.两院院士、国医大师、“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”、“长

江学者”、“泰山学者”、“临床泰山学者”特聘专家； 

2.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人员； 

3.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、拔尖人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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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经国家审定的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

师和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代表性传承人； 

5.经国家、省审定的优秀中医药临床研修人才； 

6.国家、省名中医药专家； 

7.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（学科）带头人； 

8.具备以下学会（医学会、康复医学会、中医药学会、

中西医结合学会）国家级常委、省级副主委或市级主任委员

及以上社会职务（与本专业相关）； 

9.博士生导师任职经历； 

10.曾获得“山东省杰出医师”或“齐鲁杰出医师”称

号。 

（三）满足基本条件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二者可参评知名

专家： 

1.省级临床重点专科（学科）带头人； 

2.具备以下学会（医学会、康复医学会、中医药学会、

中西医结合学会）国家级委员、省级常务委员、市级副主任

委员职务（与本专业相关）； 

3.滨州市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或政府评选的同等

等次专家称号； 

4.硕士生导师任职经历； 

5.获得博士学位； 

6.正高资格满 10年。 

二、知名专家入选程序 

实行个人申报，人力资源部、医务处审核，由专家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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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根据条件组织审定、遴选。具体程序为： 

1.个人申报。申请人填写《医院知名专家申请表》，科

室负责人审核后，报至人力资源部。 

2.部门审核。人力资源部、医务处对申请人工作年限、

职称、荣誉称号等入选条件材料的原件、复印件进行审核，

确保填写内容的真实性。 

3.遴选人员。人力资源部组织专家委员会对通过审核的

人员进行民主推荐，同意票数大于等于 1/2的，确定为拟入

选名单。 

4.研究公示。人力资源部将拟入选名单提交医院研究，

通过后评选结果公示 5个工作日。 

5.颁发证书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医院为入选知名专家颁发

证书。 

三、知名专家管理 

1.医院成立知名专家管理委员会（附件 1），全面负责知

名专家管理。 

2.知名专家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临床专家职称、职务、

荣誉、临床诊治水平的变化及时补充、调整。 

3.因身体条件、调动、退休等原因不再在医院从事临床

工作的知名专家，由本人或所在临床科室向知名专家管理委

员会提交申请,委员会研究通过后取消知名专家资格。 

4.知名专家发生刑事案件、重大医疗事故或出现多次负

有责任的投诉等事项，所在临床科室或医务处及时向知名专

家管理委员会提交申请,委员会研究后取消知名专家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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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门诊部会同医务处、经济运营管理处、财务处将认定

的知名专家名单、工作年限、获得荣誉、认定情况及证明材

料复印件报同级卫生健康委、医疗保障局等相关部门备案；

知名专家退出情况，每年年底向同级卫生健康委、医疗保障

局等相关部门报送备案。 

6.根据《山东省公立医疗机构知名专家诊察费管理办

法》、《关于放开知名专家诊察费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》

文件精神，经济运营管理处负责向同级医疗保障局审批备案

知名专家门诊诊察费。 

7.门诊部负责知名专家门诊的管理，对不按规定坐诊、

违背患者意愿强制提供服务、超过规定的门诊人次等行为，

一经查实，取消知名专家资格。 

8.党委宣传部做好知名专家的对外宣传工作，提高社会

知名度和影响力。 

四、工作纪律 

医院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严格工作纪律，

认真做好宣传引导和思想政治工作，确保知名专家管理工作

平稳有序进行。 

知名专家管理委员会及相关职能部门，要自觉遵守审查、

评选纪律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工作，公平、公正、客观

地进行评选。 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人力资源部会同相关部门

负责解释。未尽事宜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医院研究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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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知名专家管理委员会 

附件 2 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知名专家申请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

2019 年 6月 14日 



6 
 

附件 1 

 

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知名专家管理委员会 

一、领导小组 

主任委员：  赵景刚  李建民   

副主任委员：房清敏  王学武  孙经武  田文美  王景娃 

陈强谱  付善锋  许红梅  范万峰 

委      员：党委宣传部、人力资源部、医务处、门诊部、 

            经济运营管理处、财务处等部门负责人 

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房清敏兼任办公室主任，陈强谱、

许红梅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 

二、主要职责 

1.全面负责知名专家管理工作。 

2.负责制定知名专家诊察费实施办法，并将知名专家入

选条件向全院公布，由临床专家自愿申报。 

3.负责报名人员的审核认定，对需评审认定的特别优秀

临床专家组织评审，并将知名专家材料报送相应的主管部门

备案。 

4.对知名专家实行动态管理,根据临床专家职称、荣誉

获得、临床诊治水平的变化及时调整。 

5.定期对知名专家门诊质量进行考核，对知名专家管理

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。 

6.做好知名专家的对外宣传工作，提高社会知名度。 


